
委托（抽样）检验单

丰都县嘉丰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：

兹送上         /        试样，请按委托试验项目予以试验并签发试验报告，费用 重庆市交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    支付。
表格编号：FDJC-JL-4.5.4-01-2021     送（取）样记录      委托编号：WT-2023-0598
	工程名称
	石柱县国道G350黄水至火石岭公路改建工程
	施工部位
	水泥稳定层碎石层基底层

	样品名称
	水泥稳定层碎石
	检测地点
	现场

	样品规格
	/
	检测日期
	2023年03月07日至2023年04月28日

	样品数量
	30点
	检测单位
	丰都县嘉丰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

	生产厂家
	/
	委托单位
	重庆市交通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	生产日期
	/
	委托日期
	2023年03月07日至

	产品批号（卷号）
	/
	收样日期
	2023年05月30日

	代表批量
	/
	样品状态
	无明显缺陷

	见证人签名
	/
	样品编号
	YP-2023-XCJ- 0014

	执行标准
	JTG 3450-2019

	试验项目：厚度
	收样单位经办人签名

	
	

	送样单位经办人签名
	谢佰雷
	联系电话
	15223676827


说明：

本检验单一式二份，丰都县嘉丰交通工程检测有限公司、委托单位各持一份。

委托单位在送本检验单和试样时，应提供材料生产厂家质量检验资料及取样详情和其它特别情况。

3、试样数量应满足试验项目所需的最低数量。

